e R R A S
114# B 375 % 3650

BN PRT

o
FEAIA RHF R
¥ GER
# 2 R4 Ewpgad

T R A i
PR RILA F R AR
FEAFLEETFRMEE > AR AFE4ETY 16D 3 @555
B B e

N .
ﬁﬁ»@*dﬁv*%iﬁkvfk>1%a7»’as R113&9* 20

AT P Ak REEJFONFELANL -
ﬁ”‘*dﬁ4§#

TF22d
-~ B2 A a ik
(k23113257 9p R L Evd AL FRYgE (7

AL FEy) > GEMpL st 547 3 00%
OO£00000000000008 5.4 3+ 2 H + ez 598 5 O
OFOOFOOORNEE> E (TH LL 5w ) > £d R
W A e o

ER24113& T2 9p ¥ A7 AL 2 E (X 5702 BRI
7o <*r%§;§3’l37‘ D) BHEIET KT T ) EF
ARFERERZNE (THIFRFTHEF ) HEF 712
Oﬁ*ﬁwﬁkax% FRLidd £2408 ~ > 28 107 > 44
24 R 14 (T P2 T AEALEEZ F ) 11
JETHI2p i aE  E iR LA §2F

%— 7



FAEEZ FIEAEA BT L ZFT LR IR 2 F
LR EB S E2400 2 A L R RAL N TR A S B T o
Wd P P AR E R IR T B R AL S 0 e 4
FhRAE DA L A A TR KA P RGP
(IR THBRFEIILEZIBY ) BRE -
Hﬁﬂﬁ“;&fuisﬁﬁéﬁéﬂﬁ}ié,’ﬁf@%
AL e NES AR AL EFRET Y e 1k
ﬁﬁa@ﬁ,w@w;iﬁgﬁﬁ;@;ag%%(zﬂi
S )wE o B O HEFIRERE108F ~ ~ §
FR2F2408 ~ > T d R X EA0fES 0 AT113#87 9P R
Zapd B VIR p il (v fofzd | (7 HE X frofE
ORI PPREIEER R $\ﬁ113ﬁ8’3129> » X) 2

; J‘

3

A RI3IFL TP N REPRIAIEVI08E ~ ; VAL R
: 3 SRR ZE2408 ~iE Y

kiR e RE108F ~2 R

TR o
)5 i i ez d 2 A hE e THEP D ded 247
T‘F o

=B R

(k2 3 0113257 9p 2 2 B kL2 T2 Rk
S AL TR ROEMARIAEFEMZ LAk RE A
BERLERZFRY > AHIZTGNF > R @ RA
AR > B354 ﬁ?ﬁj%ﬁ4fﬁf Z 4T

A8 > 2 i R W 881 T s 2
@%%%ﬁﬁﬁﬁfi&ﬁiﬁgfﬂ’&%%%$%ﬁﬁ
o p R EF RS R FEP o FIL R NI T B
?%’ﬁﬁiﬁ.ﬁﬁﬂﬁwl%i’%%‘%%@é
PN AR RS AESF A RARFE Y

i raﬁ’wa; P 166 R TALT RO S 20 BT
Y AT
B Lt FRy =P Bz $3iEL 9a > p113#57 9



PAIFETIED » RET A EZHF PN B8 5
e p A E G RERER

Wbz h 2 @R 2L 1 A RERR > BT A0 AL OB
DlAEE B2/ & > R4 A% 4 £*¢4*ﬁﬁ$w
i Fary Ed b F/Z‘meli i B DT20F 2. R EFYR A
A

(&) 2 ﬁﬁ”%dEAW‘Né\?’Eiﬁﬁwﬂ (%%HH
345E BR7FF #33815L) Rk AA B4 2 8 232 4

'4”%ﬁ*éu&*—aa R EAR S IR E

M}t—’é EAvi3d > F LML E o A R F88IE S
921%F ~ % T381F % A0 T Hasd K X o g > A4 2 2113
#1107 21 p MG SFE kS oz o

NEBEP 1 RL2 2378w -2 3Fndrd R f -

Cled g B4 AL 52 JE LA FX gL s > 3§ 2l
JEB212p k& frfzd > N TR LRV R2120F ~ 4
oo R MI08F o 2 frfR o AL RT3 BE I IEp B o C
AR TR AR T A fofid XV AL (L AREDLT

EriEhdorisk G REAHL (L {cfzd (L 43130
F) oA sifedidadbimpiipiziy fbe
Ay o mARROT A A RERZZEY AL TS

r :

~
<

5
2,
Fop
&ﬁi?ﬁ?%ﬁﬁﬁ bR E
i

= %
““m "vz“?'\?*wf?é@%ﬁﬁi“"@ LR R L

oy
-\
7
=y
Y
Py
‘_';t
\—.\
‘&.v
s 3
pu)

K ATI3ETY 12p &7 s Y AR T 2T QP> 5
FR2 NP B2 Mwnm#(iihémw)’mﬁﬁﬁ
y ~ o

P
i
m



4.7

Fell3# B3 F % 33815.%93F ) » »¥ vt 2 5 & ¢ &
B L p 2 BRI R SIRZOF > £ 3 B AE SR
NP G RE A (*iﬁ%"pﬁ FIRZ P2
o 73 %2 P114% 29 5p 5 752 % 00000000005 & 7

G L AFR113#E BRFF % 33815 K 151F ) » p{sRpld %78
2.0 P LRAEA  mARAEFER TR EAFTREFL

FRRE > 2 p 3 sl A S ez g o

CEEMLEAE RA P A B EII3ETY 260 2 £8P 2

6P 2 LINES 224 (L A% 34356 ) » 7 arip 2 2 %
TR AP ARERRE  FF V- AEF FRF R ER
D] B2 KA A BGE (F 01305 ) A FEETaml
GRS A ERPEL s ;
Wi R o d A | 24 o ppeid =
FHR IR o AR E G T AL I 2P
LRFENCEI A0 PFEARAENLL S 2

Fom Al13E RFF $338IRATFE R £ 2 g
HER ﬁ%4ﬁ£¢dmﬁ$%”(%%ﬁ
0 ~2 4L L8287 ¥RELH240F 4
) »BHE Mz 2P Mg (T FAcAfEA —:—"fj}%i]éi
2GR R e A P AL S HES &2
R 2P (AR ICELE) LRk R

Jmf
gﬂ
4



2 GEM (TR ﬂa_éslzosffz) o B oiE A
BRI E - FLEERE *ﬁifﬁ?%’ﬁﬁﬁa%
BHR2108F ~% R AL %&ﬁmﬁ RIS E LR
o ey IR ET maﬁééﬁﬁééﬁﬁﬁé’m¢
FHURE R TR A Ry S fraR O %

=3 ll“—gi‘,";}\‘/‘z‘ll‘ U
Pady o TaEs-o

Wt o7k > R kA F R L frfdd 2 G ik B
1088~ 2 p A bl AiFdz ¥p F113&97 20p 4\
(At &4 EF21F) » 23 %P > #EEF1FD%
R AIL A 0 G A o R ERF o

EAEETHe P A3 H AR EE “THR2ZBH 5
FRERET AP FEIILL % > £3E- %70

AGRR AT o
%@%$¥W#F%%’EE*¥MLG1§@209Wr%*¢*ﬁi“—v?# ° %
LEEFAs R 0 - HER T FFRAT

=

P & EN ] 114 = 3 ! 20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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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6號
原      告  地寶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惠雯  
訴訟代理人  宋羿萱律師
            廖健智  


被      告  原力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榮華  
訴訟代理人  黃意茹律師
當事人間給付居間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8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於113年5月9日與原告簽訂不動產委託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委託租賃契約），約定將被告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台中市○○區○○區○○○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地），委由原告仲介出租。
　㈡原告於113年7月9日仲介訴外人卓宗賢（受多那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多那之公司〉授權處理承租事宜）簽署不動產租賃斡旋金契約書（下稱系爭租賃斡旋書）約定以每月120萬元承租系爭房地，同時給付押金240萬元，租期10年，被告係授權江家銘（即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江榮華之子）於113年7月12日在系爭租賃斡旋書上簽名表示同意出租，當天另有江榮華之子江嘉祥等人在場。卓宗賢並交付以多那之公司名義簽發面額240萬元之支票交付將江家銘代理被告簽收。被告方面自始均知悉係多那之公司要承租系爭房地，且已表示同意出租，故原告已完成居間服務，被告自應給付報酬（數額依約定係實際成交租金之1個月）給原告。
　㈢嗣因有第三人願以更高租金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地，被告便將系爭房地出租第三人而違反系爭租賃斡旋契約，過程中江嘉祥坦承違約，同意依系爭租賃斡旋契約支付卓宗賢（多那之公司）違約金，經洽談後，被告同意賠償原告108萬元、多那之公司240萬元，並由原告草擬和解書，於113年8月9日原告與被告簽訂「服務費收據兼作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簽約日期則應江榮華要求記載為113年8月12日），約定被告應於3個工作日內給付原告服務報酬108萬元；另被告則與卓宗賢簽訂「違約金和解書」給付卓宗賢240萬元違約金。詎被告迄今未依系爭和解書約定給付原告108萬元之服務報酬。
　㈣爰依系爭和解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有於113年5月9日與原告簽訂系爭委託租賃契約，然系爭委託租賃契約第5條關於服務報酬之定型化條款，原告未給與被告合理之審閱期，不構成契約內容，原告不得請求居間報酬，基於該委託租賃契約所衍生之和解書之意思表示自屬錯誤，被告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之。
　㈡被告未與原告仲介之人成立租賃契約，原告未完成居間服務，自不得請求給付居間報酬。因江家銘代理被告收受斡旋金支票時，有約定6項工程被告施工完畢，雙方簽署不動產租賃契約並加以公證，而本件最後未簽署不動產租賃契約書並進行公證，依民法第166條規定租賃契約不成立，原告並未完成居間服務。
　㈢系爭委託租賃契約之委託期間依第3條之約定，自113年5月9日起至同年7月8日，原告並未在委託期間內將系爭房地出租，自不得請求報酬。
　㈣如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居間報酬，則因本件係被告主動在591租屋網刊登招租廣告，原告未曾主張替被告尋找租客，所付出勞務價值甚少，請法院依民法第572條之規定酌減居間報酬。
　㈤原告稱實際承租人係多那之公司，但卓宗賢另案（即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381號）則主張係本人與被告成立契約，被告受原告蒙騙對於簽約人有所誤認，原告謊稱完成居間服務要求被告簽和解書，實令被告陷於錯誤，被告依民法第88條第92條、第738條第3款規定撤銷系爭和解契約，被告已於113年10月21日以存證信函撤銷系爭和解書。
　㈥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判斷：
　㈠就兩造間對系爭房地之系爭委託租賃契約紛爭，兩造簽定113年8月12日系爭和解書，約定原告原可請求之120萬元報酬，同意以108萬元成立和解，被告應於3個工作日給付，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和解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57頁），自足採憑。
　㈡本件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基礎為系爭和解書（見本院卷130頁），而系爭和解書係兩造紛爭協商後之私法契約，並非定型化契約，故本件契約並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被告所為系爭委託租賃契約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契約審閱期」、原告「居間服務未完成」、「已逾越委託期間」而不得請求報酬及請求本院依民法第572條之規定酌減居間報酬等抗辯，於本案均無審酌之必要，合先敘明之。
　㈢被告抗辯依民法第88條、第92條、第738條第3款之規定撤銷系爭和解契約，並無理由：
　1.被告自承有於113年7月12日簽訂系爭租賃斡旋契約時收取多那之公司簽發之240萬元支票（見本院卷103頁），而從江嘉祥與原告公司人員間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32至35頁、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381號卷93頁），亦可知被告方面早已知悉系爭房地之真正承租人係多那之公司，卓宗賢僅係獲多那之公司授權出面接洽之人（又卓宗賢有獲得多那之公司之授權，亦有該公司114年2月5日多那之第0000000000號函可憑，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381號卷151頁），日後則由多那之公司為承租人，故本件租賃過程，並無當事人資格錯誤之問題，被告自不得撤銷系爭和解契約。
　2.依卷附江嘉祥與原告公司人員間113年7月26日及同年8月2、6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34至56頁），可知被告與多那之公司約定租金價格後，因有另一從事醫療事業之機構提出更高之承租租金數額（每月130萬元）且表示願幫被告出違約金之故，被告乃違約不與多那之公司簽訂租賃契約，於對話過程，原告公司人員已告知應賠償多那之公司違約金及給付原告服務報酬。足認被告當下已認定其與多那之公司間之租賃契約已經成立生效，且願意賠付違約金給多那之公司。而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381號民事事件，卓宗賢於該案擔任原告對被告提起給付違約金訴訟（即除被告已返還之240萬元定金支票給卓宗賢外，另應再給付240萬元之違約金），其後多那之公司出面作為參加調解人，三方就違約金之糾紛成立訴訟上和解，被告同意再給付違約金210萬元並由多那之公司受領（見該案和解筆錄）。足認被告亦係認定就系爭房地已與多那之公司成立租賃契約。
　3.本件被告就系爭房地與多那之公司間業已成立生效，至於被告收取租金240 萬元支票時所記載「訂不動產租賃契約書並公證」，係因本件租期達10年，為符合民法第425條有關買賣不破租賃之規定（依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可知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5年者須經公證），藉以保護承租人即多那之公司所為之約定，而非被告所辯本件租賃契約須經公證始能成立之約定要式行為，此不可不察。
　4.從而，就系爭房地之租賃委託，於原告尋得多那之公司與被告成立租賃契約後，當應認原告已達成居間服務而得請求被告給付報酬（依約定為1個月租金120萬元）。而兩造間對於居間報酬糾紛，事後經過協商再成立系爭和解書，被告同意給付原告108萬元給原告，被告於確認無誤後簽名同意給付，過程中並無證據可認定原告有對被告為詐欺行為，則被告抗辯其遭原告詐欺故主張撤銷系爭和解契約等情，於法即屬無據，並無足取。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系爭和解書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08萬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9月20日起（本院支付命令卷第2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悌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施玉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6號

原      告  地寶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惠雯  

訴訟代理人  宋羿萱律師

            廖健智  



被      告  原力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榮華  

訴訟代理人  黃意茹律師

當事人間給付居間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6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8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於113年5月9日與原告簽訂不動產委託租賃契約書（下稱

    系爭委託租賃契約），約定將被告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

    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台中市○○區○○區○○○

    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地），委由原告仲介出租。

　㈡原告於113年7月9日仲介訴外人卓宗賢（受多那之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多那之公司〉授權處理承租事宜）簽署不動產租

    賃斡旋金契約書（下稱系爭租賃斡旋書）約定以每月120萬

    元承租系爭房地，同時給付押金240萬元，租期10年，被告

    係授權江家銘（即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江榮華之子）於113

    年7月12日在系爭租賃斡旋書上簽名表示同意出租，當天另

    有江榮華之子江嘉祥等人在場。卓宗賢並交付以多那之公司

    名義簽發面額240萬元之支票交付將江家銘代理被告簽收。

    被告方面自始均知悉係多那之公司要承租系爭房地，且已表

    示同意出租，故原告已完成居間服務，被告自應給付報酬（

    數額依約定係實際成交租金之1個月）給原告。

　㈢嗣因有第三人願以更高租金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地，被告便將

    系爭房地出租第三人而違反系爭租賃斡旋契約，過程中江嘉

    祥坦承違約，同意依系爭租賃斡旋契約支付卓宗賢（多那之

    公司）違約金，經洽談後，被告同意賠償原告108萬元、多

    那之公司240萬元，並由原告草擬和解書，於113年8月9日原

    告與被告簽訂「服務費收據兼作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

    ，簽約日期則應江榮華要求記載為113年8月12日），約定被

    告應於3個工作日內給付原告服務報酬108萬元；另被告則與

    卓宗賢簽訂「違約金和解書」給付卓宗賢240萬元違約金。

    詎被告迄今未依系爭和解書約定給付原告108萬元之服務報

    酬。

　㈣爰依系爭和解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有於113年5月9日與原告簽訂系爭委託租賃契約，然系爭

    委託租賃契約第5條關於服務報酬之定型化條款，原告未給

    與被告合理之審閱期，不構成契約內容，原告不得請求居間

    報酬，基於該委託租賃契約所衍生之和解書之意思表示自屬

    錯誤，被告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之。

　㈡被告未與原告仲介之人成立租賃契約，原告未完成居間服務

    ，自不得請求給付居間報酬。因江家銘代理被告收受斡旋金

    支票時，有約定6項工程被告施工完畢，雙方簽署不動產租

    賃契約並加以公證，而本件最後未簽署不動產租賃契約書並

    進行公證，依民法第166條規定租賃契約不成立，原告並未

    完成居間服務。

　㈢系爭委託租賃契約之委託期間依第3條之約定，自113年5月9

    日起至同年7月8日，原告並未在委託期間內將系爭房地出租

    ，自不得請求報酬。

　㈣如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居間報酬，則因本件係被告主動在5

    91租屋網刊登招租廣告，原告未曾主張替被告尋找租客，所

    付出勞務價值甚少，請法院依民法第572條之規定酌減居間

    報酬。

　㈤原告稱實際承租人係多那之公司，但卓宗賢另案（即本院113

    年度訴字第3381號）則主張係本人與被告成立契約，被告受

    原告蒙騙對於簽約人有所誤認，原告謊稱完成居間服務要求

    被告簽和解書，實令被告陷於錯誤，被告依民法第88條第92

    條、第738條第3款規定撤銷系爭和解契約，被告已於113年1

    0月21日以存證信函撤銷系爭和解書。

　㈥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判斷：

　㈠就兩造間對系爭房地之系爭委託租賃契約紛爭，兩造簽定113

    年8月12日系爭和解書，約定原告原可請求之120萬元報酬，

    同意以108萬元成立和解，被告應於3個工作日給付，已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和解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57頁），

    自足採憑。

　㈡本件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基礎為系爭和解書（見本院卷130頁

    ），而系爭和解書係兩造紛爭協商後之私法契約，並非定型

    化契約，故本件契約並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被告所為系

    爭委託租賃契約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契約審閱期

    」、原告「居間服務未完成」、「已逾越委託期間」而不得

    請求報酬及請求本院依民法第572條之規定酌減居間報酬等

    抗辯，於本案均無審酌之必要，合先敘明之。

　㈢被告抗辯依民法第88條、第92條、第738條第3款之規定撤銷

    系爭和解契約，並無理由：

　1.被告自承有於113年7月12日簽訂系爭租賃斡旋契約時收取多

    那之公司簽發之240萬元支票（見本院卷103頁），而從江嘉

    祥與原告公司人員間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32至35頁、本

    院113年度訴字第3381號卷93頁），亦可知被告方面早已知

    悉系爭房地之真正承租人係多那之公司，卓宗賢僅係獲多那

    之公司授權出面接洽之人（又卓宗賢有獲得多那之公司之授

    權，亦有該公司114年2月5日多那之第0000000000號函可憑

    ，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381號卷151頁），日後則由多那之

    公司為承租人，故本件租賃過程，並無當事人資格錯誤之問

    題，被告自不得撤銷系爭和解契約。

　2.依卷附江嘉祥與原告公司人員間113年7月26日及同年8月2、

    6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34至56頁），可知被告與多

    那之公司約定租金價格後，因有另一從事醫療事業之機構提

    出更高之承租租金數額（每月130萬元）且表示願幫被告出

    違約金之故，被告乃違約不與多那之公司簽訂租賃契約，於

    對話過程，原告公司人員已告知應賠償多那之公司違約金及

    給付原告服務報酬。足認被告當下已認定其與多那之公司間

    之租賃契約已經成立生效，且願意賠付違約金給多那之公司

    。而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381號民事事件，卓宗賢於該案擔

    任原告對被告提起給付違約金訴訟（即除被告已返還之240

    萬元定金支票給卓宗賢外，另應再給付240萬元之違約金）

    ，其後多那之公司出面作為參加調解人，三方就違約金之糾

    紛成立訴訟上和解，被告同意再給付違約金210萬元並由多

    那之公司受領（見該案和解筆錄）。足認被告亦係認定就系

    爭房地已與多那之公司成立租賃契約。

　3.本件被告就系爭房地與多那之公司間業已成立生效，至於被

    告收取租金240 萬元支票時所記載「訂不動產租賃契約書並

    公證」，係因本件租期達10年，為符合民法第425條有關買

    賣不破租賃之規定（依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可知不動產租

    賃契約其期限逾5年者須經公證），藉以保護承租人即多那

    之公司所為之約定，而非被告所辯本件租賃契約須經公證始

    能成立之約定要式行為，此不可不察。

　4.從而，就系爭房地之租賃委託，於原告尋得多那之公司與被

    告成立租賃契約後，當應認原告已達成居間服務而得請求被

    告給付報酬（依約定為1個月租金120萬元）。而兩造間對於

    居間報酬糾紛，事後經過協商再成立系爭和解書，被告同意

    給付原告108萬元給原告，被告於確認無誤後簽名同意給付

    ，過程中並無證據可認定原告有對被告為詐欺行為，則被告

    抗辯其遭原告詐欺故主張撤銷系爭和解契約等情，於法即屬

    無據，並無足取。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系爭和解書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

    08萬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9月20日起（

    本院支付命令卷第2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

    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悌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施玉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6號

原      告  地寶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惠雯  

訴訟代理人  宋羿萱律師

            廖健智  



被      告  原力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榮華  

訴訟代理人  黃意茹律師

當事人間給付居間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8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於113年5月9日與原告簽訂不動產委託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委託租賃契約），約定將被告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台中市○○區○○區○○○路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地），委由原告仲介出租。

　㈡原告於113年7月9日仲介訴外人卓宗賢（受多那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多那之公司〉授權處理承租事宜）簽署不動產租賃斡旋金契約書（下稱系爭租賃斡旋書）約定以每月120萬元承租系爭房地，同時給付押金240萬元，租期10年，被告係授權江家銘（即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江榮華之子）於113年7月12日在系爭租賃斡旋書上簽名表示同意出租，當天另有江榮華之子江嘉祥等人在場。卓宗賢並交付以多那之公司名義簽發面額240萬元之支票交付將江家銘代理被告簽收。被告方面自始均知悉係多那之公司要承租系爭房地，且已表示同意出租，故原告已完成居間服務，被告自應給付報酬（數額依約定係實際成交租金之1個月）給原告。

　㈢嗣因有第三人願以更高租金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地，被告便將系爭房地出租第三人而違反系爭租賃斡旋契約，過程中江嘉祥坦承違約，同意依系爭租賃斡旋契約支付卓宗賢（多那之公司）違約金，經洽談後，被告同意賠償原告108萬元、多那之公司240萬元，並由原告草擬和解書，於113年8月9日原告與被告簽訂「服務費收據兼作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簽約日期則應江榮華要求記載為113年8月12日），約定被告應於3個工作日內給付原告服務報酬108萬元；另被告則與卓宗賢簽訂「違約金和解書」給付卓宗賢240萬元違約金。詎被告迄今未依系爭和解書約定給付原告108萬元之服務報酬。

　㈣爰依系爭和解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有於113年5月9日與原告簽訂系爭委託租賃契約，然系爭委託租賃契約第5條關於服務報酬之定型化條款，原告未給與被告合理之審閱期，不構成契約內容，原告不得請求居間報酬，基於該委託租賃契約所衍生之和解書之意思表示自屬錯誤，被告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之。

　㈡被告未與原告仲介之人成立租賃契約，原告未完成居間服務，自不得請求給付居間報酬。因江家銘代理被告收受斡旋金支票時，有約定6項工程被告施工完畢，雙方簽署不動產租賃契約並加以公證，而本件最後未簽署不動產租賃契約書並進行公證，依民法第166條規定租賃契約不成立，原告並未完成居間服務。

　㈢系爭委託租賃契約之委託期間依第3條之約定，自113年5月9日起至同年7月8日，原告並未在委託期間內將系爭房地出租，自不得請求報酬。

　㈣如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居間報酬，則因本件係被告主動在591租屋網刊登招租廣告，原告未曾主張替被告尋找租客，所付出勞務價值甚少，請法院依民法第572條之規定酌減居間報酬。

　㈤原告稱實際承租人係多那之公司，但卓宗賢另案（即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381號）則主張係本人與被告成立契約，被告受原告蒙騙對於簽約人有所誤認，原告謊稱完成居間服務要求被告簽和解書，實令被告陷於錯誤，被告依民法第88條第92條、第738條第3款規定撤銷系爭和解契約，被告已於113年10月21日以存證信函撤銷系爭和解書。

　㈥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判斷：

　㈠就兩造間對系爭房地之系爭委託租賃契約紛爭，兩造簽定113年8月12日系爭和解書，約定原告原可請求之120萬元報酬，同意以108萬元成立和解，被告應於3個工作日給付，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和解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57頁），自足採憑。

　㈡本件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基礎為系爭和解書（見本院卷130頁），而系爭和解書係兩造紛爭協商後之私法契約，並非定型化契約，故本件契約並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被告所為系爭委託租賃契約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契約審閱期」、原告「居間服務未完成」、「已逾越委託期間」而不得請求報酬及請求本院依民法第572條之規定酌減居間報酬等抗辯，於本案均無審酌之必要，合先敘明之。

　㈢被告抗辯依民法第88條、第92條、第738條第3款之規定撤銷系爭和解契約，並無理由：

　1.被告自承有於113年7月12日簽訂系爭租賃斡旋契約時收取多那之公司簽發之240萬元支票（見本院卷103頁），而從江嘉祥與原告公司人員間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32至35頁、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381號卷93頁），亦可知被告方面早已知悉系爭房地之真正承租人係多那之公司，卓宗賢僅係獲多那之公司授權出面接洽之人（又卓宗賢有獲得多那之公司之授權，亦有該公司114年2月5日多那之第0000000000號函可憑，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381號卷151頁），日後則由多那之公司為承租人，故本件租賃過程，並無當事人資格錯誤之問題，被告自不得撤銷系爭和解契約。

　2.依卷附江嘉祥與原告公司人員間113年7月26日及同年8月2、6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34至56頁），可知被告與多那之公司約定租金價格後，因有另一從事醫療事業之機構提出更高之承租租金數額（每月130萬元）且表示願幫被告出違約金之故，被告乃違約不與多那之公司簽訂租賃契約，於對話過程，原告公司人員已告知應賠償多那之公司違約金及給付原告服務報酬。足認被告當下已認定其與多那之公司間之租賃契約已經成立生效，且願意賠付違約金給多那之公司。而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381號民事事件，卓宗賢於該案擔任原告對被告提起給付違約金訴訟（即除被告已返還之240萬元定金支票給卓宗賢外，另應再給付240萬元之違約金），其後多那之公司出面作為參加調解人，三方就違約金之糾紛成立訴訟上和解，被告同意再給付違約金210萬元並由多那之公司受領（見該案和解筆錄）。足認被告亦係認定就系爭房地已與多那之公司成立租賃契約。

　3.本件被告就系爭房地與多那之公司間業已成立生效，至於被告收取租金240 萬元支票時所記載「訂不動產租賃契約書並公證」，係因本件租期達10年，為符合民法第425條有關買賣不破租賃之規定（依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可知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5年者須經公證），藉以保護承租人即多那之公司所為之約定，而非被告所辯本件租賃契約須經公證始能成立之約定要式行為，此不可不察。

　4.從而，就系爭房地之租賃委託，於原告尋得多那之公司與被告成立租賃契約後，當應認原告已達成居間服務而得請求被告給付報酬（依約定為1個月租金120萬元）。而兩造間對於居間報酬糾紛，事後經過協商再成立系爭和解書，被告同意給付原告108萬元給原告，被告於確認無誤後簽名同意給付，過程中並無證據可認定原告有對被告為詐欺行為，則被告抗辯其遭原告詐欺故主張撤銷系爭和解契約等情，於法即屬無據，並無足取。

　㈣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系爭和解書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08萬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9月20日起（本院支付命令卷第2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悌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施玉卿











